
《 2008 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 )(修訂 )規例》  
小組委員會資料文件  

 

的士收費 

 

 

引 言  

 

 本 文 件 闡 釋 現 行 有 關 的 士 收 費 的 法 例 規 定，以 及 當

局 就 著 處 理 的 士 司 機 和 乘 客 議 價 問 題 而 採 取 的 有 關 措 施 。 

 

 

現 行 法 例  

 

2. 根 據 現 行 法 例，任 何 的 士 之 登 記 車 主 或 司 機 所 收 取 之

的 士 租 用 費 ， 不 得 超 過 附 表 5
1
指 明 的 收 費 率 ， 違 反 規 定 者 可

處 $10,000 及 監 禁 6 個 月 。 乘 客 亦 應 繳 付 依 法 應 付 的 合 法 車

費 ， 違 例 者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 $3,000 及 監 禁 6 個 月 。 即 使

乘 客 要 求 折 扣 ， 在 法 律 上 司 機 可 以 拒 絕 接 受 。 的 士 司 機 及 其

代 表 不 得 以 任 何 方 式 吸 引 或 致 力 吸 引 任 何 人 ， 以 誘 使 其 使 用

該 車 輛 ， 例 如 提 供 折 扣 以 招 攬 乘 客 ， 違 法 者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

罰 款 $10,000 及 監 禁 六 個 月。的 士 乘 客 亦 不 得 使 用 不 良 或 冒 犯

性 的 語 言 或 作 出 不 守 規 矩 的 行 為 ， 違 例 者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罰

款 $3000 及 監 禁 6 個 月 。  

 

3. 從 以 上 可 見，香 港 現 行 法 例 已 經 對 的 士 司 機 和 乘 客 提

供 保 障 。 一 方 面 法 例 規 定 司 機 不 可 濫 收 車 資 ； 與 此 同 時 亦 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這 是 指《 道 路 交 通 (公 共 服 務 車 輛 )規 例 》 (第 3 7 4 章 附 屬 法 例 D )附表 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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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乘 客 必 須 繳 付 依 法 應 付 的 合 法 車 費 ， 以 及 不 可 使 用 不 良 或

冒 犯 性 的 語 言 或 作 出 不 守 規 矩 的 行 為 。  

 

 

產 生 的 士 議 價 的 背 景  

 

4. 香 港 的 士 的 營 運 情 況 在 過 去 十 多 年 起 了 不 少 變 化。的

士 行 業 在 運 輸 市 場 的 競 爭 力 ， 尤 其 在 較 長 途 的 服 務 方 面 ， 面

對 很 大 的 挑 戰 。 香 港 在 較 偏 遠 的 地 區 建 設 新 市 鎮 和 發 展 大 型

基 建 設 施，市 民 對 長 途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需 求 有 所 增 加。同 時，

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服 務 網 絡 和 水 平 不 斷 提 升 ， 又 不 時 提 供 長

途 票 價 折 扣 。 部 分 的 士 司 機 為 了 爭 取 更 多 乘 客 ， 提 供 收 費 折

扣 以 吸 引 乘 客 。 的 士 業 界 對 這 些 問 題 十 分 關 注 。  

 

交 諮 會 的 檢 討  

 

5. 因此，政府邀請交諮會就的士營運進行檢討，研究可 行 而

合 適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拓 展 的 士 業 界 的 商 機 ， 同 時 提 供 切 合 市 民

需 要 並 具 競 爭 力 的 服 務。交諮會進行了為期三個多月的諮 詢，廣

泛 徵 詢 市 民 和 的 士 業 界 的 意 見 ， 並 且 參 考 了 一 些 海 外 城 市 的

的 士 服 務 的 規 管 機 制 和 營 運 模 式。交諮會在今年６月公佈了的士

營運檢討報告。就著收費模式方面，交諮會建議的 士 收 費 結 構 的 政

策 應 該 由 「 落 旗 首 段 車 程 收 費 採 用 較 高 的 收 費 率 ， 其 後 車 程

收 費 以 劃 一 的 收 費 率 計 算 」，改 為「 落 旗 首 段 車 程 收 費 採 用 較

高 的 收 費 率 ， 其 後 車 程 收 費 則 以 按 不 同 車 程 長 度 而 遞 減 的 收

費 率 計 算 」。這 建 議 一 方 面 可 令 的 士 收 費 結 構 與 鐵 路、專 營 巴

士 和 專 線 小 巴 等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收 費 結 構 更 為 一 致 ， 以

提 升 的 士 的 競 爭 力 。 目 前 ， 鐵 路 、 專 營 巴 士 和 專 線 小 巴 長 途

車 程 每 公 里 的 平 均 收 費 ， 一 般 較 短 途 車 程 的 每 公 里 平 均 收 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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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低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這 項 建 議 亦 讓 的 士 從 業 員 將 得 到 公 平 和 具

透 明 度 的 機 會 去 建 議 具 競 爭 力 的 長 途 收 費 ， 以 切 合 市 場 情

況 ， 有 助 因 折 扣 黨 提 供 長 途 收 費 折 扣 而 令 其 生 意 受 損 的 的 士

從 業 員 恢 復 公 平 競 爭 的 環 境 。  

 

6. 交 諮 會 亦 已 審 慎 考 慮 立 法 禁 止 乘 客 議 價 是 否 合 適 和 可

行。就 此，交 諮 會 強 調 的 士 乘 客 應 按 錶 繳 費，以 確 保 市 場 秩 序。

然 而，交 諮 會 認 為，支 持 這 項 原 則 不 等 於 贊 成 採 取 極 端 行 動 去

立 法 對 議 價 的 乘 客 施 加 刑 事 懲 罰 ， 原 因 是 : 

 

(i) 根 據 現 行 法 例 ， 的 士 司 機 可 拒 絕 接 受 乘 客 減 低 收 費 的

要 求 ; 

(ii) 根 據 現 行 法 例 ， 的 士 乘 客 不 得 使 用 不 良 或 冒 犯 性 的 語

言 或 作 出 不 守 規 矩 的 行 為 。 因 此 ， 問 題 癥 結 不 在 於 增

訂 新 法 例 條 文 ， 而 是 在 於 鼓 勵 的 士 司 機 在 遇 到 這 種 情

況 時 向 警 方 舉 報 ; 

(iii) 交 諮 會 曾 經 邀 請 警 方 從 執 法 角 度 ， 就 立 法 禁 止 乘 客 議

價 的 可 行 性 提 供 意 見 。 警 方 認 為 搜 集 議 價 活 動 的 證 據

有 困 難 ， 因 為 若 沒 有 司 機 的 同 意 和 許 可 ， 的 士 乘 客 根

本 不 能 獲 得 折 扣 。 由 於 自 願 的 司 機 或 感 滿 意 的 乘 客 不

會 向 警 方 舉 報 ， 即 使 制 訂 禁 止 乘 客 議 價 的 法 例 亦 難 以

執 行 。 同 樣 ， 如 果 的 士 司 機 同 意 提 供 折 扣 並 收 取 折 減

收 費 ， 儘 管 提 出 議 價 的 是 乘 客 ， 舉 證 時 亦 有 困 難 。 除

非 「 違 例 者 」 認 罪 ， 否 則 作 為 自 願 參 與 者 的 雙 方 都 不

會 互 相 指 控 ;以 及  

(iv) 交 諮 會 關 注 到 有 建 議 要 求 乘 客 口 頭 上 查 詢 能 否 減 價 便

要 遭 到 刑 事 懲 罰 ， 若 實 施 這 種 建 議 恐 怕 會 嚴 重 打 擊 市

民 ， 包 括 旅 客 ， 使 用 的 士 服 務 的 意 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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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鑑 於 上 文 所 述 ， 交 諮 會 並 不 認 為 立 法 禁 止 議 價 是 合 適

和 有 效 的 措 施。交 諮 會 認 為，該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有 關 的 士 收 費 結

構 政 策 的 建 議，可 令 業 界 有 更 大 空 間 去 調 整 收 費 結 構 以 配 合 實

際 的 市 場 情 況 ， 並 有 可 能 幫 助 減 輕 乘 客 議 價 的 問 題 。  

 

8. 交 諮 會 亦 參 考 了 十 多 個 其 他 成 主 要 城 市 的 相 關 情

況 ， 包 括 新 加 坡 、 東 京 、 倫 敦 、 紐 約 、 深 圳 、 北 京 、 上 海 、

新 西 蘭、溫 哥 華、多 倫 多、法 蘭 克 福、荷 蘭、墨 爾 本 及 首 爾 。

這 些 城 市 同 樣 地 規 定 的 士 司 機 不 可 收 取 高 於 法 定 的 收 費 ， 當

中 有 部 分 城 市 (東 京、北 京、上 海、溫 哥 華、多 倫 多、法 蘭 克

福、墨 爾 本 及 首 爾 )同 時 規 定 不 可 收 取 低 於 咪 錶 收 費。以 上 的

城 市 都 是 通 過 規 管 的 士 從 業 員 ， 並 且 制 定 對 從 業 員 的 罰 則 ，

去 執 行 有 關 不 可 收 取 高 於 或 低 於 法 定 收 費 的 規 定 。 即 使 有 個

別 城 市 表 示 禁 止 的 士 乘 客 議 價 ， 它 們 皆 沒 有 立 法 懲 罰 議 價 的

乘 客 ， 而 是 通 過 規 管 的 士 從 業 員 ， 去 執 行 有 關 禁 止 議 價 的 規

定 。  

 

9. 交 諮 會 留 意 到 部 分 其 他 城 市 現 時 的 做 法 是 禁 止 收 取

低 於 咪 錶 所 示 的 收 費 。 不 過 ， 交 諮 會 認 為 除 非 相 關 的 問 題 得

以 解 決 並 獲 業 界 支 持 ， 否 則 此 建 議 在 香 港 未 必 可 行 。 相 關 的

問 題 包 括 令 的 士 司 機 失 去 了 在 行 車 路 線 有 誤 並 願 意 接 受 較 低

收 費 時 與 乘 客 議 定 較 低 收 費 的 彈 性 ； 以 及 需 克 服 執 法 困 難 ，

因 為 自 願 的 司 機 和 感 滿 意 的 乘 客 都 不 大 可 能 會 向 警 方 舉 報 。  

 

當 局 的 立 場  

 

10. 當 局 認 同 交 諮 會 的 看 法。的 士 業 應 該 有 一 個 公 平 和 具

透 明 度 的 競 爭 環 境 ， 以 維 持 市 場 秩 序 。 折 扣 黨 問 題 主 要 因 為

市 場 情 況 的 變 化 而 產 生 ， 所 以 最 有 效 處 理 這 個 問 題 的 方 法 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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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通 過 市 場 機 制 ， 適 當 地 調 節 收 費 結 構 和 水 平 ， 以 更 加 切 合

實 際 市 場 的 情 況 ， 這 才 是 針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最 根 本 的 方 法 。 事

實 上 ， 很 多 的 士 業 界 人 士 亦 非 常 明 白 這 一 點 ， 在 經 過 了 詳 細

和 深 入 的 討 論 後，提 出 了 兩 個 十 分 接 近 的「 短 加 長 減 」方 案 。

這 兩 項 申 請 都 符 合 交 諮 會 建 議 的 新 的 士 收 費 結 構 政 策 。 當 局

在 考 慮 和 平 衡 了 多 方 面 的 因 素 後 ， 採 取 了 中 間 落 墨 的 方 案 ，

以 期 一 方 面 幫 助 紓 緩 業 界 因 為 營 運 成 本 上 升 而 面 對 的 壓 力 ，

另 一 方 面 令 的 士 收 費 結 構 更 切 合 市 場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從 而 減 輕

議 價 的 問 題 。  

 

11. 我 們 知 道 仍 然 有 意 見 認 為 應 立 法 禁 止 乘 客 議 價。我 們

認 為 立 法 禁 止 乘 客 議 價 的 建 議 影 響 深 遠 ， 而 且 牽 涉 多 方 面 的

考 慮 因 素 ， 需 要 十 分 謹 慎 處 理 。  

 

12. 在 考 慮 應 否 立 法 去 處 理 一 個 問 題 的 時 候，我 們 需 要 從

以 下 多 方 面 作 考 慮 ：  

 

(i) 就 法 理 而 言，採 取 刑 事 罰 則 的 方 式 是 否 與 有 關 的 行 為

的 嚴 重 性 相 稱 ？   

 

(ii) 假 如 要 立 法 禁 止 乘 客 議 價，必 須 考 慮 是 否 制 訂 罰 則 。

究 竟 應 該 規 管 乘 客 抑 或 是 司 機 ？ 在 這 方 面，社 會 普 遍

會 認 為 應 該 保 障 消 費 者，所 以 應 從 規 管 的 士 從 業 員 方

面 去 考 慮 。  

 

(iii) 執 行 上 的 可 行 性：現 實 中 在 車 廂 內 只 有 司 機 和 乘 客，要

搜 集 乘 客 議 價 的 証 據 有 一 定 的 實 際 困 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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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的 士 營 運 上 的 實 際 問 題：有 意 見 認 為 如 果 香 港 考 慮 立 例

規 定 司 機 不 可 收 低 於 咪 錶 收 費，亦 要 顧 及 這 會 否 削 弱 了

現 時 收 費 的 靈 活 性 ， 例 如 現 在 若 有 司 機 行 走 了 錯 誤 路

綫，一 般 會 自 動 提 出 收 取 低 於 咪 錶 費 用，假 如 硬 性 規 定

不 可 收 低 於 咪 錶 收 費，司 機 便 會 少 了 處 理 這 些 情 況 的 彈

性 。  

 

未 來 路 向  

 

13. 我 們 與 議 員 在 小 組 委 員 會 10 月 28 日 會 議 上 一 起 聽 取 了

多 個 的 士 團 體 所 表 達 的 意 見，發 表 意 見 的 大 部 分 的 士 業 界 都 表

示 支 持 新 的 收 費 方 案，與 他 們 當 初 向 政 府 提 交 建 議 時 的 看 法 一

樣。不 過，我 們 亦 明 白 部 分 業 界 對 方 案 有 顧 慮。巿 區 的 士「 短

加 長 減 」 的 收 費 調 整 申 請 是 由 30 個 的 士 團 體 ， 經 過 詳 細 討 論

及 深 思 熟 慮 之 後 向 政 府 提 出 ， 交 諮 會 亦 支 持 這 方 案 。  

 

14. 的 士 營 運 成 本 (包 括 燃 油 成 本 )的 不 斷 上 升，對 業 界 造 成

壓 力，影 響 他 們 的 生 計。因 此，我 們 同 意 的 士 收 費 有 需 要 調 整，

以 紓 緩 業 界 的 營 運 困 難 。  

 

15. 在 充 分 考 慮 了 各 方 面 ， 包 括 的 士 收 入 和 營 運 成 本 轉

變、市 民 的 接 受 程 度、的 士 收 費 與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收 費 之

間 維 持 合 理 的 差 距 等 因 素，方 案 最 後 交 由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

議 審 議 ， 並 獲 得 批 准 。  

 

16.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收 費 以 平 均 每 公 里 計 算 普 遍 都 是 長 途

較 短 途 低 ， 這 「 短 加 長 減 」 新 方 案 會 令 的 士 收 費 更 貼 近 市 場 ，

有 助 提 升 他 們 與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競 爭 的 能 力。事 實 上，交 諮

會 早 前 進 行 的 士 營 運 檢 討 公 眾 諮 詢 時，從 市 民 和 業 界 收 到 的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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見 均 顯 示 他 們 希 望 降 低 較 長 途 收 費 的 意 願。與 此 同 時，警 方 亦

會 繼 續 致 力 執 法 。  

 

17. 當 局 認 為 應 先 實 施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 批 准 的 市

區 和 大 嶼 山 的 士 的 車 費 調 整 安 排 ， 令 車 費 結 構 更 為 切 合 市 場

的 實 際 情 況 ， 這 有 助 提 升 的 士 業 較 為 長 途 方 面 的 競 爭 力 ， 並

且 減 少 折 扣 黨 的 運 作 空 間 。 政 府 會 密 切 觀 察 有 關 車 費 結 構 調

整 實 施 後 的 士 營 運 情 況 的 變 化 ， 並 且 與 的 士 業 界 保 持 溝 通 ，

共 商 改 善 的 士 業 營 運 環 境 的 可 行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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